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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裁處權時效之起算時點判斷原則 
款次 第101條第1項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

1 容許他人借用本

人名義或證件參

加投標者。 

除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

不予開標之情形外，自開

標時起算。屬分段開標

者，依相關段之開標時起

算。無開標程序者，以文

件達到機關時起算。 

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 10
日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

席會議決議。 

2 借用或冒用他人

名義或證件投標

者。 

除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

不予開標之情形外，應自

開標時起算。屬分段開標

者，依相關段之開標時起

算。無開標程序者，以文

件達到機關時起算。 

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 10 日

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

會議決議。 

3 擅自減省工料，

情節重大者。 
一、尚未發生不良結果

者：自行為終了時起

算。 
二、發生不良結果者：結

果發生時起算。 

以採購標的是否發生不良結果，分

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「行為終

了時」或「結果發生時」起算時效。

4 以虛偽不實之文

件投標、訂約或履

約，情節重大者。 

一、屬參加投標者：除經

機關於開標前發現

不 予 開 標 之 情 形

外，應自開標時起

算。屬分段開標者，

依相關段之開標時

起算。無開標程序

者，以文件達到機關

時起算。 

二、屬訂約者： 
（一）無需廠商行為介

入，機關以廠商投

標文件完成訂約

者：自開標時起

算。屬分段開標

者，同上。 
（二）涉廠商延續行為介

入，由廠商製作契

約文件後提送予

一、關於參加投標，參照最高行政

法院 103 年 6 月 10 日 103 年 6
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席會議

決議。 
二、屬訂約者，就左列項次二說明

如下： 
（一）有關二（一）之情形：例如

機關採用工程會訂定之「招

標投標及契約三用文件」辦

理採購，無需廠商行為介

入。機關以廠商投標文件用

印完成後即完成契約簽約手

續。 
（二）有關二（二）之情形：例如

機關未採用工程會訂定之

「招標投標及契約三用文

件」辦理採購，廠商以虛偽

不實之文件投標，並接續製

作契約文件後提送予機關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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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次 第101條第1項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

機關方完成訂約

者：自訂約文件達

到機關時起算。 
（三）訂約時廠商始提出

虛 偽 不 實 之 文

件：自訂約文件達

到機關時起算。 
三、屬履約者：自最後相

關履約文件達到機

關或其指定之人員

或處所時起算。 

作契約。 
（三）有關二（三）之情形：例如

廠商投標時，未以虛偽不實

之文件投標，製作契約時始

提出虛偽不實之文件。 
三、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

定，以廠商行為終了時起算。 

5 受停業處分期間

仍參加投標者。
自開標時起算。無開標程

序者，以文件達到機關時

起算。 

參照最高行政法院 103 年 6 月 10
日 103 年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聯

席會議決議。 

6 犯第八十七條至

第 九 十 二 條 之

罪，經第一審為

有罪判決者。 

第一審判決發生效力

時，有宣示者，自宣示時

起算；無宣示者，自判決

書送達廠商時起算。 

 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。 

7 得標後無正當理

由而不訂約者。
依招標文件或機關最後

所定訂約期限屆滿時起

算。 

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以

廠商行為（不作為）終了時起算。

8 查驗或驗收不合

格 ， 情 節 重 大

者。 

當次查驗或驗收程序終

結時起算。 
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。 

9 驗收後不履行保

固責任，情節重

大者。 

依契約或機關最後所定

催告期限屆滿時起算。 
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以

廠商行為（不作為）終了時起算。

10 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，致延誤

履約期限，情節

重大者。 

一、尚未完成履約：依契

約或機關最後限期

改善期限屆滿時起

算。 
二、已完成履約而逾履約

期限：自廠商完成給

付之準備且最後通

知達到應驗收之機

關時起算。 

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。 

11 違反第六十五條

之規定轉包者。
以其他廠商代為履行之

最終行為時起算。 
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以

廠商行為終了時起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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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次 第101條第1項各款 起算時點 說明 

12 因可歸責於廠商

之事由，致解除

或終止契約，情

節重大者。 

解除或終止契約通知達

到廠商時起算。 
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。 

13 破產程序中之廠

商。 
法院破產裁定宣告或送

達生效時起算。 
一、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 6 月 12 日

101年 6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聯

席會議決議，第 13 款事由，乃

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量，

無違反義務之行為，其不利處

分並無裁罰性，應類推適用行

政罰裁處之 3 年時效期間。 
二、以構成要件事實發生時起算。

14 歧視性別、原住

民、身心障礙或

弱勢團體人士，

情節重大者。 

歧視行為終了或結果發

生時起算。 
依行政罰法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，以

廠商行為終了或結果發生時起算。

15 對採購有關人

員行求、期約或

交付不正利益

者。 

行求、期約或交付之最後

行為終了時起算。 

行求、期約或交付因有行為延續關

係，爰以最後行為終了時起算。 

 


